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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
常 州 市 知 识 产 权 局 
常 州 市 财 政 局 

文件
 

 
 

常市监〔2024〕76 号 

  
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常州市知识产权局 
常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常州市中小企业专利 
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
 
各辖市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财政局，常州经开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〈关于促进产业高质

量发展的若干政策〉的通知》（常办发〔2022〕1号），我局联

合市财政局制定了《常州市中小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实

施细则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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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中小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 

贴息补助实施细则 
 

为贯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强化知识产权金融工作，根

据《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印发〈关于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

若干政策〉的通知》（常办发〔2022〕1号）精神，特制定本细则。 

一、支持对象 

市级以上“专精特新”企业获得的符合政策要求的专利权质

押融资贷款项目。 

二、支持条件 

申报企业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
1. 出质专利权必须为申报企业自主拥有，专利权人与融资

合同的借款人一致； 

2. 贷款资金在上一个自然年度已按合同约定履行完毕； 

3. 质押期间出质的专利权权属清晰、法律状态明确，无其

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； 

4. 专利权质押合同已依法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过专利权

质押登记手续； 

5. 企业获得的专利权质押融资贷款应用于技术研发、科技

成果转化、技术改造、流动资金周转等科技创新和生产经营活动，

不得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、有价证券等投资用途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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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企业同一贷款项目、专利项目未曾获得区级以上贷款贴

息补助； 

7. 企业财务状况良好、信用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行为，

无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（以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为准）等问题； 

8. 提供融资贷款的银行机构须依法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备

案，具备相应资质； 

9. 银行机构应及时将《国家知识产权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

书》报送各辖市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备案。 

三、支持标准 

对市级以上“专精特新”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额1000万元及

以下的贷款，给予实际贷款额不超过1个百分点贴息。单笔贷款

自国家知识产权局质押登记日起予以最长不超过一年的贴息补

助，同一企业贴息补助总额三年内不超过50万元。 

贴息贷款根据年度预算实行总额控制，先到先得（按国家知

识产权局质押登记日期），额度用完为止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1. 常州市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项目申请书； 

2. 营业执照副本； 

3. 与银行机构签订的专利权质押合同、贷款合同，国家知

识产权局出具的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，用于质押的专利权证书

及登记簿副本，专利权质押所占额度或比例的相关证明材料； 

4. 银行机构发放贷款凭证及贷款结清凭证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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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银行开户证明材料复印件； 

6. 法定代表人、联系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； 

7．信用承诺书； 

8. 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 

以上材料需提交原件及复印件，复印件须加盖申请单位公章

并装订成册，原件经各属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审核后退回。 

五、工作流程 

1.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会同市财政局发布年

度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申报通知。 

2. 各辖市、区和常州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

组织辖区内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，审核后会同同级财政

部门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进行推荐。 

3.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组织对申报项目受理

审查，按照规定流程确定支持名单，通过常州市人民政府网站

（www.changzhou.gov.cn）公示。有异议的，由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（知识产权局）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组织进行核实，必要时可以

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核实。 

4.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结合公示情况制定贴

息补助方案，市财政局对补助方案审核确认后，会同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下达补助资金。 

六、资金承担机制 

根据政策执行绩效，贴息补助资金由市和辖区、常州经开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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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级按1:1分担，各辖区和常州经开区承担资金应及时上缴市级

财政，由市级统一直达企业；溧阳市政策兑现资金由其全额兑付，

年度结束后溧阳市凭拨付凭证向市级申请15%补助。 

七、其他事项 

1. 本细则自2024年11月28日起施行； 

2. 本细则由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负责解释； 

3. 联系方式：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知识

产权服务处，0519-88588271/8858827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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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4年 11月 27日印发 


